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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连云港市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
“负面行为清单（试行）”》的通知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各功能板块，市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，激发市场活力，加快构建市场开放

公平、规范有序，政府权责清晰、监管有力的市场准入管理新体

制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5〕55 号）和《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规定，报

请市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将《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“负面行为清

单”》（以下简称“负面行为清单”）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
附件：连云港市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“负面行为清单（试

行）”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云港市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

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 

2021 年 11 月 15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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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连云港市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
“负面行为清单（试行）”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5〕55 号）和《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规定，各

县区、功能板块，市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、招标人不得实施以下

行为： 

1.不依法及时、有效、完整地发布招标信息； 

2.设置或者限定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、组织

形式； 

3.设置超过项目实际需要的企业注册资本、资产总额、净资

产规模、营业收入、利润、授信额度等财务指标； 

4.将特定行政区域、特定行业的业绩、奖项作为投标条件、

加分条件、中标条件； 

5.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、商标、品牌、原产地、供应商；

6.要求潜在投标人设立分支机构； 

7.通过入围方式设置备选库、名录库、资格库作为参与招标

投标活动的资格条件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； 

8.在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之外要求投标人缴纳各类保证金

或没收、扣留投标人保证金；  

9.限制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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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无依据或强制服务收费； 

11.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； 

12.改变招标文件设置的合同条款、无合法理由不执行合同

条款； 

13.阻止实施全流程“不见面交易”； 

14.要求投标人重复注册、购买数字证书； 

15.其他违反规定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行为。

该“负面行为清单”实行动态管理，将根据有关政策法规的

调整作相应的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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